福建省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户
通行费票据寄送服务确认表
经办人：

	客户相关资料

	客户名称（个人）
	　

	车牌号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计       辆 

	通讯地址
	　

	邮政编码
	　
	收件人姓名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寄送方式
	邮政挂号信

	免责声明

	    在接受此项服务前，请您务必仔细阅读本声明。如果您选择此项服务，您的选择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。
1、我们将在每月5日前（遇节假日顺延）采用邮政挂号信的方式为您寄送上一个月的电子收费通行费票据。电子收费通行费票据按规定寄出后遗失或毁损的，我司将不予补发，且概不负责。
2、若您在当月25日后仍未收到上一个月的电子收费通行费票据，请及时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将向有关邮政部门进行查询。若查询未果，我们只能为您提供相应的历史通行清单，并加盖业务专用章作为您的车辆通行凭证。
客户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